
南國有線電視節目製播規範： 

第一條  前言 

為促進衛星廣播電視健全發展、保障公眾視聽權益、開拓我國傳

播事業之國際空間、加強區域文化交流、推廣社會教育、服務民

主政治及增進公共利益等目的，特本乎自律精神，訂定本自律規

範，以資信守。 

 

第二條  一般準則： 

(一)電視媒體負有宣揚文化任務，與一般營利事業有別，故

製作節目必須力求富有教育意義，採取高雅風格。而且

亦應視電視媒體為社會之公器，以公共利益為前提，尤

不得以種族、宗教、性別及殘廢者之特殊情形為諷刺嘲

笑之對象。 

(二)電視媒體從業人員之知識程度及談吐修養宜不斷提高，

故須鼓勵其繼續研究與進修，俾得真正為閱聽大眾之表

率。 

(三)電視媒體之內容應在報導、評論、教育及娛樂等方面力

求平衡。 

(四)凡節目內容涉及法律、醫藥及科技等專門性知識者，應

力求謹慎及正確。 

(五)節目之主題應以符合中國倫理道德及鼓勵閱聽大眾奮發

上進為鵠的，凡有悖逆倫常、僥倖投機、反常心理及違

背科學精神之情節者，均應謹慎處理。 

(六)我國傳統的文化及立國的基本精神為國家命脈所繫，故



於設計節目之時，應依據固有的倫理道德標準，作嚴謹

之考慮。 

(七)電視媒體為現代傳播之工具，有關知識日新月異，故應

力學勤修，求知求新，俾得跟隨時代，不斷進步。 

 

第三條  節目處理通則： 

(一)節目中應用之語言，除外國輸入之節目及因應傳統戲劇

等節目之需求外，應儘量以國語為準。 

(二)節目之設計、製作及主持應遴選專家或學識經驗豐富之

人員為之。 

(三)節目之編排應盡量配合不同觀眾之作息時間。 

(四)節目內容應兼具教育與娛樂之功能。 

(五)節目內容應著重闡揚人類善性與互助合作之精神。 

(六)節目內容不得流於輕薄及低俗。 

(七)節目中如有老年、幼年、殘廢或有疾病者作現場出現時，

應顧慮其健康情況及作息時間。 

(八)節目內容應注重發揚民主精神，倡導倫理觀念，尤應加

強科學新知之灌輸，使國民跟上時代，國家富強康樂。 

(九)兒童教育節目應特別注重啟發兒童之心智，培養良好之

生活習慣，以促進兒童身心之健全發展。 

(十)青年教育節目應加強民族精神教育，並以生活教育使其

建立正確的人生觀。 

(十一)婦女教育節目應以促進家庭幸福為目標，尤須儘量配



合婦女日常生活中之需要。 

(十二)儘量提倡體育運動，以促進全民體育。 

(十三)節目內容應提倡民族舞蹈、國樂、國劇及其他傳統技

藝。 

(十四)節目內容不得提倡迷信或違反科學。 

(十五)節目內容不得歧視種族、地區、宗教、性別。 

(十六)節目內容不得有虐待或殘殺動物之鏡頭。 

(十七)節目內容之主題必須正確，劇情應力求表揚善良人

性。 

(十八)節目內容應儘量避免殘暴、吸毒、淫亂等不良情節之

描述，惟若為劇情所必需時，則須謹慎處理之，以免

造成不良影響。 

 

第四條  新聞節目： 

(一)新聞報導應以確實、客觀、公正為第一要義。並遵守平

衡報導之原則，以新、速、實、簡等方法予以編播。 

(二)國內新聞、地方新聞及國際新聞之編排應力求兼顧，俾

觀眾對國內、外情況均有所瞭解。 

(三)新聞報導不可歪曲真相，造成偏差，使觀眾發生錯覺。 

(四)有關犯罪及風化案件之新聞，在處理技術上應特別審慎，

不可以語言、畫面描述犯罪細節及方法，並應避免暴力

與色情鏡頭。 

(五)新聞分析及評論應與新聞報導嚴格劃分，以免造成混



淆。 

(六)新聞報導及評論，如發現錯誤，應儘速更正。倘涉及他

人名譽，則應儘速在相同時段，予以更正或給予申述或

答辯之機會。 

(七)多方邀請專家學者座談，以反映廣泛的意見。 

(八)對於正在法院審理中之案件不得評論，以免影響審判。 

(九)新聞報導不得有違反善良風俗、危害社會秩序、誹謗個

人名譽及傷害私人權益之情事。 

(十)新聞內容不得為某一特定廠家或產品作宣傳，以謀取廣

告利益。 

(十一)氣象報告必須配合適當之圖表。採用通俗容易明瞭之

術語，並說明資料來源。 

(十二)新聞採訪應以正常手段為之，不得以恐嚇、誘騙或收

買等不正當方式蒐集新聞。 

(十三)採訪友邦元首及其外交人員，應抱持尊重之態度。 

(十四)採訪犯罪案件，不得妨礙刑事偵訊工作。 

(十五)採訪醫院新聞須得許可，不得有妨礙病患治療之情

事。 

(十六)採訪慶典、婚喪、會談、工廠或社會團體新聞，應守

秩序。 

(十七)拒絕接受賄賂或企圖影響新聞報導之任何報酬。 

(十八)報導國際新聞應遵守平衡與善良之原則，藉以加強文

化交流、國際瞭解與維護世界和平。 



 

第五條  廣告處理準則： 

(一)各類須經須經目的主管機關審核之廣告，均應檢視該主

管機關核准之證明文件無誤後，始予播出。 

(二)節目與廣告須嚴格劃分，不得以節目方式播出廣告。 

(三)廣告內容必須真實，不得誇張。 

(四)廣告畫面不得有色情或暴露鏡頭，以免妨害善良風俗。 

(五)涉有賭博性之廣告，不予播報。 

(六)有損青年兒童心理健康之廣告，不予播報。 

(七)特定廣告應依其限制時段播送。 

  本自律規範經呈  總經理核准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節目製作自律規範： 

（一）節目管理之原則： 

   南國自製頻道將嚴格管控節目及廣告品質，徹底實施編審制

度並自我約束及管理，所有節目均確實遵守衛星廣播電視法、

衛星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衛星廣

播電視廣告製播標準及其他相關規定，以符合政府法令並落

實媒體責任。 

（二）節目管理之實施方法： 

（１）節目及廣告不得有下列情形： 

  1.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 



    2.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3.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2）遵守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 

（3）節目維持完整性,並與廣告區分。 

（4）播送之節目均於畫面標示識別標識。 

（5）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使用插播式字幕： 

  1.天然災害、緊急事故訊息之播送。 

    2.公共服務資訊之播送。 

    3.頻道或節目異動之通知。 

    4.與該播送節目相關，且非屬廣告性質之節目。 

  5.依其他法令之規定。 

（6）廣告內容依法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應先取得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證明文件，始得播送。 

（7）廣告時間不得超過每一節目播送總時間六分之一。單則

廣告時間超過三分鐘或廣告以節目型態播送者，應於

播送畫面上標示廣告二字。 

（8）節目或廣告播送後應至少保存 20日，以備主管機關索

取及調閱。 

（9）得將本國自製節目播送至國外，以利文化交流，並應遵

守國際衛星廣播電視公約及慣例。 

本公司已詳閱衛星廣播電視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確實遵行以上

節目及廣告管理制度。 

 


